
《社会科学前沿》 ISSN 3058-9215 2025 年 1 月

95

浅论中庸本体论意义的建立

王睿智

西藏民族大学，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关于中庸本体论的意义不是自孔子一开始就建立的，而是经过子思、朱熹等儒家成员不

断发展而呈现出来的。孔子并没有明确提出中庸作为一种“天道”，而是侧重于一种道德行为方

式来论中庸；子思开始明确把中庸提升到天命的层面；经过儒家思想的不断发展，朱熹把中庸上

升到天理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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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对于中庸之道的看法仅是作为

一种日用常行中的方式、方法，没有体会到其

背后通过上行下效、下学上达所反映出的关于

天人合一的精神。本文通过孔子、子思、朱熹

三位关于中庸的论述，理清中庸思想的本体论

意义如何一步一步建立起来。

1 孔子：道德行为方式角度论中庸

孔子对于中庸思想没有专门的篇目进行

详尽的论述，在其言论中可以寻找到他对中庸

的思想的理解。在孔子看来,中庸是一种“至

德”。如在《论语》当中：“子曰：中庸之为德

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篇》）

明确把中庸作为一种至高的德行凸显出来。在

《论语》中孔子的其他言论之中有对这一德行

不同层面的介绍。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篇》）、“过犹不及”（《论语·先

进篇》）等。就以上关于中庸的论述我们可以

看出，孔子所谓的中庸，是从一种在待人接物，

处理事情过程中须把握的一种适度的原则。强

调无过、无不及，于对立中把握中道，执两用

中。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不仅是一种道德准

则，更是一种践行这种道德准则的方法论。是

为了使统治者规范自己的言行，要做到恰如其

分，避免太过和不及，从而实现上行下效，是

从为人处世的方法上来论说的。

孔子所说的中庸，虽然是一种道德规范，

是从一种使用的方式、方法上来谈中庸，但没

有明确指出，中庸是以“天道”而呈现出来，

或者说还没有将其上升到“天道”这一种层面。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

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路有闻，未之能

行，唯恐有闻。”（《论语·公冶长》）朱熹也指

出：“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

不得闻者。”
[1]
对于孔子所作的文章，学者可

以看到，而有所闻，对于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

言论，学者不可闻。对于后者可能有两种解释，

1.孔子没有说过性与天道的言论，故学者不可

闻。这一种看法明显是不正确的，至少在《论

语》中有过“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

篇》）、“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篇》）等

这样的说法。2.孔子所说的性与天道的言论太

过高深、意义深奥，学者难以领会。即使又有

所闻，而不能行来体察天道，不能算得上真正

的闻。要做到“有闻”必须得有配套的行动，

一方面要有与之相应的行为，来检验，另一方

面强调要践行所闻，在践行所闻之前，要对其

他的闻保持距离。在《论语》中“中庸之为德

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篇》）

由此可以推断出：孔子对于中庸的论述，把他

定位于至高的道德准则，他适合所有的人，上

至天子，下至民主，都应该践行中庸这样的行

为准则。而这样至高的道德准则是否等同于孔

子所说的“天命”或者说是“天命”中，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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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明确地指出。不过就后半句话可以看出，

民众对于这种道德的践行情况并不是很乐观，

发出“民鲜久矣”的感慨。

总之，孔子并没有把中庸等同于性与天道

的“高高在上”，而是落实到日常所行中，从

德行的层面来阐释中庸。是把日常行为中的中

庸之道，当作一种方式、方法、原则。孔子说

“中庸”，多就日用常行言之，极少言“性”、

“天道”等形而上者。
[2]
故说，孔子对于中庸

的定位是侧重于在日用常行的、是对于为人处

世、道德行为层面而言的。

2 子思：天命角度论中庸

子思继承并发扬了孔子关于中庸的思想，

把民众行为中所反映的道德性，连接到天命之

中，明确把中庸之道作为一种根本的行为准则，

提升到一种本体论的高度。《中庸》在第一章

就提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

谓教。”
[3]
“天命”思想在一开始是一种宗教

上的信仰，自殷周已经有“天命”的说法，当

时的统治者们自称“受命于天”，把自己的想

法说成是上天的旨意和命令。经过发展从上天

的命令，逐渐演变成一种客观必然准则，称之

为“性”；而顺着这一“性”而产生的行为，

遵循之一客观必然准则就是“道”；修行道、

体会到，发挥其教化的作用就是“教”。以天

命开篇，先有“性”——认识到有一个至高无

上的准则的存在，通过“道”——遵循这一准

则，再到“教”——修行这一准则，“性”代

表着“天命”或者“天”，“教”的对象或者主

体是“人”，对“道”的体认，链接着“天”

与“人”。“性”“道”“教”三者把天与人贯通

起来。从“性”到“教”，是对“天命”的体

认落实“人”的层面，把这种“天命”内化到

“人”的行为之中，而不是孤零零的言性；从

“教”到“性”，意味着通过自身中反映“天

命”的行为，去体察、验证性。通过这三者实

际上就把天命与人性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从这三者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人的本性是

由天而来，是被“天”赋予的，人性是和天性

一样的。“天命”被教化于人的身上，就体现

为人的本性；人在体悟道这样的本性后，按照

这样的本性行事，也就是感应了“天命”。有

着天命之性的“背书”，使民众在日用常行中

的各种道德准则获得另一种普遍性与必然性，

日常行为中反映出人性和天性，人性和天性蕴

含在民众的日常行为中。不会因为人人行为、

认知的差异，而使这种“性”的地位产生动摇。

这种天人之间的关联性可以在“道也者，不可

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4]
中体现出来。天

命在于与“人”的关联中，才赋予了其意义，

在“人”的体察中，才可以称之为“天命”。

若是没有与“人”之间的联系，“天命”的意

义就无从谈起。

综上，开篇讲“性”、“道”、“教”，不仅

仅是将这种“天命”或者“性”形上化，不是

言其独立性、单一性，而是为了立一个“端”，

使民众的各种行为，“事必有名”，在上行下效，

下学上达的过程中来体会天与人的合一性。

接着子思通过“喜、怒、哀、乐”这四种

感情形式的发与未发，来阐释中庸之道本于天。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

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5]
为何会提到喜、怒、哀、乐呢？因为喜怒哀

乐是人固有的一种感性变化形式，是人之本性

的一种体现。按照上文所述，人性是有“天命”

所赋予的，人性即是天性，人有喜怒哀乐这样

的感情就是天性的一种显现。喜、怒、哀、乐

未发之时，感情处于一种平和的状态，不至于

偏执于一方，所以谓之中。这种未发之中就是

是天所赋予的人之本性。如果执着于喜怒哀乐

的一方面，不择手段去追求它，不偏不倚的状

态就会消失，做不到“和”，这就是丧失了本

性，无法从自己的行为中去体察天。“中”，是

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或者依据，不仅是人，而

且万物遵循着中庸之道这一本性。不再单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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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专属，更加明确了中庸的本体论地位。

未发之中，因为未发，它有一种准则层面

的稳定性。可以把未发的“喜、怒、哀、乐”

作为一种天赋的人性，其地位和意义可以看作

上文“性、道、教”中的“性”；而已发之中，

因为已发它有一种动态性，可能会有两种结果：

合中的已发与不合中的已发。做到合中的已发，

是一种符合人性、天性的一种状态，在发展过

程中做到了各方面的“和”，不仅可以看作是

达“道”，同时也实现了“教”。相反，不合中

的已发，没有一种这样于各方面把握和谐的能

力，往往做不到“和”，不能达“道”与“教”，

也就丧失人性。正如“仲尼曰：君子中庸，小

人反中庸。”
[6]
同时恰恰是因为这样已发的不

同结果，需要通过他人的引导，再进行“道”

和“教”，去践行、去体认人之本性。在这种

不断地体认、修正、修持的过程中，坚持中庸

之道，持“中”而行，做到“发而皆中节”、

做到“和”，在一种和谐的关系中，体悟天人

之间的和合，从而“达道”。

故而言之，中庸之道是天之本性、人之本

性、万物之本性。中庸的这样一种德行是天命

的一种，是天性的一部分，是人性中本然固有

的，天人之间在道德层面上已经贯通。就本体

论而言，把这种德性上升到天命的层面，不仅

是人各种道德行为所需遵循的根本，也是万物

发展的根本。它“是天地的本质,也是天地孕

育万物的根本原因。”
[7]
就人而言，它是一种

本质性的存在，上承于天，下践于行，通过对

它的体悟能够贯通天地；通过“用中”，在人

性中体悟到天性。这样的“中”正是《中庸》

所要确立的本体，确立“中”的客观实在性是

《中庸》的本体论追求。
[8]

3 朱熹：天理角度论中庸

对于子思的这种把中庸上升到本体论高

度，朱熹在《中庸章句》序言中有了明确的论

述，他从天理角度来定位中庸之道。“子思惧

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

之意。”
[9]
当时子思害怕孔子的思想逐渐没落

于历史长河中，于是开始推行尧舜之圣道，借

助于尧舜圣者的“威望”，使后世学者可以更

有效地了解到孔子的思想。依靠圣王的力量，

来影响百姓之行为，圣王事事可以践行中庸之

道，百姓虽不知或者不能充分“用中”，但在

模仿圣王的言行中，亦能够精进中庸之道，上

行下效，下学上达。朱熹对于中庸之道的天理

定位直接表现在他对中庸二字的注解中。“子

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

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10]
“正道”

与“定理”可显出朱熹对中庸的定位。“庸”

作为一种定理，需要在平常所作所为中去体会

这种恒常不变的定理。

此处需要注意朱熹对于“中”和“庸”之

间的关系有着特殊的看法：中即是庸，庸即是

中。如他所说，“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

不中者”
[11]

按照朱熹对于中——不偏，庸——

不易的注解来看，不偏和不易怎么能是一样的

呢？不偏怎么能和不易相互关联呢？如果是

基于中和庸皆是一个“理”的层面来看，中”

和“庸”之间的关系就很明了了。作为“理”

的存在，当然不会有所偏向，不会有对象上的

偏向，亦不会有行为方式上的偏向。另一方面

“理”本身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是不易的。故在

以理贯中庸的这一层面上言：中即是庸，庸即

是中。

同时对于喜怒哀乐已发未发的情况，朱熹

从体用层面来解释。朱熹注解为“其未发，则

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

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

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

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

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
[12]

对于喜

怒哀乐之未发，朱熹直接理解其为“性”，此

时的未发之“中”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把其

当做道之体来看待，对于喜怒哀乐之已发，朱

熹直接理解其为“情”，此时的已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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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一种与外物相接触的、运动的状态把其当

作道之用来看。未发时，即是性，即是恒常之

理，需要在；已发时，是恒常之理向外的拓展

或者发用，即为情。这种发用需要做到“和”，

也就是以恒常之理作为基准。

总而言之，朱熹从体用层面来注解子思的

所言的“中和”，“把中庸思想完全纳入了理学

的轨道。”
[13]

体用双方是相互观待的，体是用

的本体，此处的体是一种形而上者，贯穿于、

显现与用之中，用时体之用，是对体不同层面

的呈现。

4 结语

关于中庸本体论的意义虽然孔子哪里并

没有清晰地指出，但到子思那里已经用“天命”

和“性”来阐释中庸，认为中是“天下之大本”；

朱熹集成前人的这种看法，从天理角度来论中

庸，加固了中庸本体论意义上的地位。正是这

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建立与不断发展，为民众践

行中庸之道，提供了一种坚定的信念，提升了

“用中”过程中的敬畏之情，也成了儒家思想

文化得以继承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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